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      装饰2020-002        
项目名称：盐城市大丰区新城亿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盐城大丰吾悦广场装饰
审查机构： 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 
颁书日期：   2020年03月23日     
江苏省建设厅制

盐城市大丰区新城亿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：
    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          盐城大丰吾悦广场装饰  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03月23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章）

	项目概况
	项目名称
	盐城大丰吾悦广场装饰

	
	建设单位
	盐城市大丰区新城亿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项目地址
	盐 城

	
	建筑面积
	90950.36㎡（地上）；76095.27㎡（地下）
	建筑总高度
	26.25m（地上）；

-9.50m（地下）

	
	建筑层数
	地下2层，地上5层  
	耐火等级
	一级

	
	场地类别
	Ⅲ 类
	抗震等级
	三 级

	
	结构体系
	
	基础形式
	

	
	规 模
	
	工程等级
	大 型

	勘察单位
	
	资质等级
	

	设计单位
	上海派沃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
	资质等级
	甲 级

	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、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情形
	无

	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
	见审查意见


内装施工图（建筑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盐城市大丰区新城亿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盐城大丰吾悦广场装饰

	设计编号
	PD20190830-029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强制性标准
1、按照《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222-2017的3.0.2条及条文解释要求，认真设计说明及核定材料表（常用建筑内部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划分）：塑胶B2级（非B1级）、普通亚克力板B2级（非B1级）、等等。

2、控制好室内环境质量（本项目按Ⅱ类控制，不是按Ⅰ类控制）。甲醛、苯、氨、TVOC 、氡五项指标（具体数值错误）应按照江苏省标准《民用建筑室内装修工程环境质量验收规程》DGJ32/J140-2012要求设计。

三、安全隐患

1、本次审查仅限于“装饰设计”、不应涉及、不应改变原有功能、结构、节能、消防部分等内容。并得到原设计单位的认可（签字、盖章）。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国务院令第662号(2015年修订版)第二十八条。

2、本建筑属于人员密集场所，布置比较复杂，仅从“装饰图纸”来看，尚有违反建筑规范（强制性标准）的情况存在，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。故请装饰设计人员再次复查“原建筑设计全部图纸”，并确认全部设计与原建筑设计一致，在保证不降低原工程的结构安全、节能、防火设计、防火设施的前提下，必须承担其相应的安全责任。（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4.0.1条：建筑内部装修不应擅自改动、安全出口、疏散出口、防火分区）。
★比如抽查一层（1F）情况（原始建筑图与最终审图通过的版本不对）：

●原E轴交14轴处的自动扶梯是不下地下室的，装修图改为通往地下室，而且还增加了一个空厅通往地下室（违反：步行街自动扶梯不应通往地下室，也不应有空洞开口通向地下室）。
●原19轴交A轴边没有楼梯，装修图增加了一处楼梯间。

●原14轴交C轴边没有自动扶梯，装修图增加了一处自动扶梯。

●原11-12轴交C轴边有楼梯，装修图取消了楼梯间。

●原D-C轴交7轴边没有楼梯，装修图增加了楼梯间。

●原G-H轴交7-8轴边有一处安全疏散出口通道，装修图取消，变成了商铺。

●原22-24轴一排房间及通道变化了。

●其它，等等。
四、其他

1、缺少项目负责人、专业负责人（签字）。签字潦草，设计人是徐？？。
2、设计说明，基本概况的指标是XXXX？


	设计人
	徐芳芳
	安全隐患
	2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见节能专项

	专业负责人
	 
	强制性标准
	2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邰举
	项目负责人： ？
	
	建筑设计
	

	注册师
	 
	执业证章号
	 
	
	建筑设备
	


（电气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盐城市大丰区新城亿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盐城大丰吾悦广场装饰

	设计编号
	PD20190830-029

	一、节能方面

1、按照参考样式要求，补充公共建筑施工图绿色设计电气专篇。

二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三、强制性标准

1、按照《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》（GB50981-2014）相关条款规定，补充电气设备抗震措施设计专篇。

2、卫生间应采用具有防溅电器附件的插座，安装高度距地不应低于1.5m。详见GB50055-2011的8.0.6-4条规定。

3、未明确暗敷非消防线路保护套管与建构筑物表面的保护层厚度要求，不符合JGJ16-2008的8.4.6条规定。

四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五、其他

1、设计依据补充GB50016-2014（2018年版）。

2、装修中严禁移位和拆除消防设施。如果装修电气器具与消防设施位置发生冲突，或影响消防设施正常效能和使用，装修电气器具位置必需作适应调整。

3、卫生间4、卫生间6应设置排风机。


	设计人
	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
	强制性标准
	3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
	
	
	建筑设计
	

	注册师
	 
	执业证章号
	 
	
	建筑设备
	


（防雷装置设计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盐城市大丰区新城亿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盐城大丰吾悦广场装饰

	设计编号
	PD20190830-029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强制性标准

1、电缆桥架全长不大于30m时，不应少于2处与保护导体可靠连接；全长大于30m时，每隔20m~30m应增加一个连接点，起始端和终点端均应可靠接地。详见GB50303-2015的10.1.1条相关规定。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他

1、电缆桥架跨接线规格不详。



	设计人
	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
	强制性标准
	1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
	
	
	建筑设计
	

	注册师
	 
	执业证章号
	 
	
	建筑设备
	


